
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遗产继

承问题日益受到大众关注。了解相关法律规

定，既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也能预防家庭纠

纷。现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遗产继承的关键法律条文，帮助大家掌握法

定继承、遗产分配等法律知识。

法定继承顺序

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第
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时，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子女包括婚生
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
子女。

遗嘱形式

自书遗嘱指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
明年月日；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公证遗
嘱由公证机构办理。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
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
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遗产分配原则

同一顺序继承人一般应当均等分配，继
承人协商同意的，可以不均等分配。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
承人，分配时需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
要扶养义务或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
分。对有扶养能力和条件但未尽扶养义务的
继承人，应当不分或少分。

特殊继承情形

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
代位继承。

转继承：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继承人
死亡的，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
承人。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
人、对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
人可酌情分得遗产。

遗产处理程序

遗产管理人制度：继承开始后应确定遗
产管理人，管理人负责清理遗产、处理债权债
务等。

债务清偿原则：继承遗产应当清偿税款
和债务，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无人继承遗产处理：归国家所有，用于公
益事业；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集体所有。

继承权保护

继承权丧失情形：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为
争夺遗产杀害其他继承人；遗弃或虐待被继
承人情节严重；伪造、篡改、隐匿或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

诉讼时效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
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计算。

遗产继承涉及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了
解相关法律规定有助于维护家庭和谐、保障
合法权益。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订立合法
有效的遗嘱，对特殊财产提前做好规划，如遇
继承纠纷，可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合法途
径解决。 （原庞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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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里的“邻里战”
【案例回顾】

某小区住户陈先生在自家院
落安装了一台可旋转式监控摄像
头。该摄像头的拍摄范围不仅覆
盖了自家院落，还包含了邻居黄女
士家门口的停车区域。两个月后，
黄女士因怀疑丈夫李先生有外遇，
多次请求陈先生协助察看其丈夫
行踪记录。出于邻里情谊，陈先生
将拍摄到李先生进出家门的监控
画面截图提供给黄女士，并特别叮
嘱其保密。

然而，黄女士在获得这些截图
后，立即与丈夫当面对质，导致双
方爆发激烈冲突。冲突中黄女士
身体受伤，家中部分家具也遭到损
坏。李先生认为陈先生的行为严
重侵犯了其隐私权，间接导致了夫
妻矛盾的激化和相关损失，于是将
陈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其赔礼道歉
并赔偿损失。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认定
陈先生的行为确实侵犯了李先生的
隐私权。鉴于陈先生在诉讼前已主
动拆除摄像头并删除相关视频资
料，未造成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故判
令其当庭向李先生赔礼道歉。同
时，由于李先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
证明陈先生的行为与其主张的损
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法
院驳回了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随着智能家居设备的普及，因

监控摄像头使用引发的隐私权纠
纷日益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
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

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第
1033条明确规定将“拍摄、窥视他
人住宅等私密空间”列为侵犯隐私
权的具体行为。

在判断监控设备使用是否构
成侵权时，法院通常会综合考量以
下因素：监控范围是否涉及他人门
窗、私人通道等非公共区域；是否
未经同意擅自存储或传播他人影
像资料；设备是否具备动态追踪、
声音采集等敏感功能；安装者是否
存在借安全防范之名行窥探隐私
之实的主观故意。

即使在公共区域，居民的日常
出入时间、行为轨迹等信息，也可
能构成受法律保护的隐私内容。
本案中，陈先生虽在自家院落安装
摄像头，但其可旋转的特性导致拍
摄范围覆盖了邻居的私人活动区
域，特别是未经同意就将监控画面
提供给第三方的行为，明显超出了
合理使用的界限。

【温馨提示】
安装监控设备前，应当合理规

划拍摄范围，确保不侵入他人私密
空间；主动与可能涉及到的邻居进
行充分沟通，最好能达成书面协
议；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
调整可能产生争议的拍摄角度；严
格保管监控资料，未经许可不得向
任何第三方提供；如发现设备拍摄
到他人隐私内容，应立即删除并告
知相关方。

若居民认为邻居安装的监控
设备侵犯自身权益，可以通过拍
照、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必要时
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现代科技设备在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矛盾纠纷。
邻里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加强沟
通，既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要
避免侵犯他人隐私，共同营造和
谐安全的居住环境。在安装使用
可能涉及他人权益的设备时，务
必谨守法律底线，以免引发不必
要的纠纷。

（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李晋阳
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案情回顾】
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

病去世，留下了一套价值400余万
元的房产，银行存款、保险金等110
余万元。赵女士终身未婚没有子
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先
于她去世，且她也没有兄弟姐妹，属
于法律意义上的“无继承人”情况。

然而，赵女士去世后，她的9
位叔姑舅姨（即父母的兄弟姐妹）
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曾长期
照顾赵女士，要求分得遗产。法院
审理发现，其中部分亲属确实在赵
女士生前提供了实质性帮助，如接
送就医、协助办理医疗手续、日常
照料等。最终，法院结合各亲属的
扶养情况，判决其中一位长期照顾
赵女士的叔叔分得20%的现金遗

产，其余8位亲属各分得10%。赵
女士400余万元的房产因未立遗
嘱且无法律规定的继承人，最终依
法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1128条明确规定，遗产继承
顺序为：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
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

在本案中，赵女士的部分叔姑
舅姨在其生前履行了一定的扶养义
务。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明确
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
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
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
适当的遗产。”法院结合证据认定，

部分亲属确实对赵女士提供了较多
照顾，因此酌情分配部分现金遗产。

关于房产收归国有的问题，
《民法典》第1160条明确规定：“无
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
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
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
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因此，赵女
士的房产依法由国家接收。

【温馨提示】
独身或亲属关系单一者，若无

遗嘱，遗产可能因无继承人收归国
有。建议提前订立遗嘱，明确财产
分配意愿。若对无直系亲属关系的
家人尽到扶养义务，可依法主张适
当分得遗产，但需提供充分证据（如
医疗陪护记录、经济支持凭证等）。

遗嘱订立可采用公证遗嘱、自
书遗嘱或录音录像遗嘱等形式，确
保符合法律要求。若身体状况恶
化或出现认知障碍后再立遗嘱，可
能引发效力争议，建议尽早规划，
同时，可指定遗嘱执行人，确保遗
产按意愿分配。

法律是最后的保障，但提前规
划才能避免遗憾。无论是为了保
障自身财产按意愿处置，还是避免
亲属间的继承纠纷，一份合法有效
的遗嘱是最稳妥的选择。

（山西宇誉律师事务所贾云霞
律师供稿 原庞博整理）

独身者遗产咋分割

遗产继承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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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按法
律规定来……


